
 

 

 
 

 

 

省下达资金计划

省按因素法将中央提前下达和新增资金、省级安排资金安

排到县。同时下达资金省级竞争指南。

县级制定项目申报指南

县级扶贫部门根据省下达的资金计划和年度工作重点，拟

定扶贫项目申报指南并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发布。

乡镇申报项目

1、贫困农户向村支两委提出实施项目申请；

2、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配合村支两委（见备注2），结

合村级帮扶计划和农户申请，共同选择纳入县级项目库

的项目，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3、乡镇人民政府作为项目的申报单位和实施单位，填

报《贵州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申报建议书》，向县

级扶贫部门提出项目申请；

4、项目贷款贴息资金项目由扶贫龙头企业提出申请。

县级扶贫部门初选项目

1、县扶贫部门收到乡镇人民政府申请后，10个工作日

内组织论证或实地勘察并对资金使用用途、投资概算等

进行审核，结合当年工作重点，按照“轻重缓急”和“效益

优先”的原则，出具立项评估意见；

2、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主要采取公开竞争方式确定拟立

项项目，报本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人民政府）审定。

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研究确定项目

1、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集体研究项目；

2、要将会议纪要作为项目立项的依据载入档案。

项目申报单位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1、项目立项后，项目申报单位在10个工作日内编制项目

实施方案报县级扶贫部门；

2、县级扶贫部门在收到实施方案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查和批复；

3、100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组织专家评审。

县批复项目实施方案后下达项目资金

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将项目信息录入电子政务平台（由

乡镇实施的项目，乡镇扶贫工作站录入），县扶贫部门

审核通过后，会同本级财政部门下达项目资金，未按要

求录入信息的项目，不得批复



 

备注： 

 
1、省办下达资金计划后，县级在30个工作日内

完成项目审批工作；省级同批次下达到县的资

金，县级一次完成项目审批。 
 

2、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做

到“四个全程”，即：在坚持规划引领和发挥贫困
群众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村民自治和“一事

一议”等方式，实行驻村工作队“全程参与项目

申报、全程指导项目实施、全程加强项目监管、
全程督促项目评估”。 

 

3、项目管理具体要求见《贵州省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